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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規範 
新制說明暨產業意見交流座談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確認機
制及契約履行 

實務案例 

結語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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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消費者保護法正式施行 

1997年行政院消保會函釋 

2001年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領 

2003年消保法修正(正式規範電子商務) 

2005年網路交易指導原則 

2007年消保法修正草案 

2011年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2013年消保法修正草案 

2015年消保法修正通過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電子商務與消費者保護法的發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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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全面開放 
商業使用 

Web 2.0 

網路泡沫化 

行動商務 



行動商務+創新應用 

微型產業 

網路事業結合 

實體與虛擬事業結合 

網路交易課稅 

網路商品販售限制 

網路商品刊登限制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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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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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法律 
效力 

資訊 
處理 

電子商務 
活動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電子商務相關法律規範(2/7) 

電子文件效力 

電子簽章效力 

行為能力認定 

使用者身分認證 

個人資料之蒐集、
利用 

個人資料外洩 

資訊安全 

內容管制 

網路爭端解決機制 

網路管轄權 

電子票據之救濟 

網域名稱爭議 

跨國交易爭議 

法定猶豫期 

定型化契約 

標價錯誤 

ISP責任釐清 

薦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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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從Dell標錯價案談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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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

cle/headline/20090730/31824671/ 

 (last visited July 29, 2016). 

 

 

下標、 
付款! 

契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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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tw.nextmedia.com/

applenews/article/IssueI

D/20090627/art_id/3174

1984 (last visited July 27, 

2016). 
資料來源：http://tech.chinatimes.com 

(last visited July 27, 2016).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從Dell標錯價案談起(4/7) 

二度 
標錯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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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事實 

DELL公司分別於2009年6月和7月出現官網標示液晶螢幕、筆電等產
品錯誤價格，引起當時民眾下標、付款，然DELL事後拒絕出貨，
只願支付買家折價券作為補償，當時消費者在各地法院提起近十件
官司，要求DELL履約，各地判決結果不一。 

 法院判決 

 法院 

 

案號 判決結果 理由 

臺北地院 99,消簡上,1 

99,訴,559  

契約成立 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契約成立 

臺南地院 98,訴,1009  

高雄地院 99,小上,27

（高雄簡易
庭98年度雄
小字第2762

號） 

契約不成
立 

上訴人表示欲訂購系爭商品，並付款
之行為，方屬要約，而認定兩造間就
系爭商品之買賣契約，尚未成立，故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履行出賣人之
責任，交付系爭商品，並無理由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從Dell標錯價案談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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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6/7) 

應記載事項 

一、企業經營者資訊 

二、定型化契約解釋原則 

三、商品資訊 

四、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 

五、確認機制 

六、商品訂購數量上限 

七、商品交付地及交付方式 

 

 

八、付款方式說明 

九、運費 

十、 退貨及契約解除權 

十一、個人資料保護 

十二、帳號密碼被冒用之處理 

十三、系統安全 

十四、消費爭議處理 

 

不得記載事項 

一、個人資料行使之權利 

二、目的外之個人資料使用 

三、單方契約變更之禁止  

四、終止契約及賠償責任免除 

五、消費者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 

六、廣告 

七、證據排除 

八、管轄法院 

 

整合消費者保護、定型化契約、電子商務、民法及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
法令，針對現今網路交易契約主要問題進行規制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5點(現行法) 

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提供之確認商品數量及價格機制進行下單 

企業經營者對下單內容，除於下單後二工作日内附正當理由為拒絕
外，為接受下單。但消費者已付款者，視為契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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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正當理由 

如何認定? 

不同付款方式在
「已付款」認定
上之差異? 以「付款」作為

契約成立要件之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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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第5點實務運作爭議(7/7)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 

確認機制及契約履行 

實務案例 

結語 

大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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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7月8日消保處會議記錄結論 
關於網路交易「確認及再確認機制」之立法例，就「應記載事項」第5點作
通盤檢討修正並提出具體條文 

98年Dell網售電腦標錯價案等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99年6月21日經濟部公告，100年1月1日正式實施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100年和101年實務爭議漸漸出現 
1 .應記載事項第5點但書「但消費者已付款者， 視為契約成立」 

2 .應記載事項第10點退貨及契約解除權(消費者保護法修正條文第19條之2，
如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屬易腐壞或可複製等情形，解約對企業經營者顯失公
平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排除適用 

104年5月24日線上諮詢會議綜整修正重點，提交經濟部匯整中 
主要修正內容包含： 

(ㄧ) 刪除第五點第二項但書，並明訂企業經營者通知內容。 

(二) 在消保團體建議下，新增第五點第三項有關未通知之效力。 

(三) 於說明理由列舉業者建議之實務作法。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1/9) 

105年5月11日經濟部預告修正 



定型化契約 

 如網路使用者條款 

 消保法第11條-第17

條 

違反誠信原則，對消
費者顯失公平者，無
效(消11-1) 

 有利消費者解釋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 
消費者保護法授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2/9) 

消費者保護法 

網購適用消保法
(2(10)) 

個人賣家(函) 

企業揭露義務(4) 

七日猶豫期    

    (19,19-1) 

通訊交易解除權 

   合理例外情勢適 

    用準則 

處罰條款(新57-2)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應記載事項(14) 

企業經營者資訊 

定型化契約解釋原則 

商品資訊 

電子文件 

確認機制 

商品訂購數量上限 

商品交付地和方式 

付款方式 

運費 

退款和契約解除權 

個資保護 

帳密冒用 

系統安全 

消費爭議處理 

 

 

不得記載事項(8) 

個資行使權利限制 

目的外個資使用 

單方契約變更禁止 

企業責任免除 

消費者終止權限制 

廣告 

證據排除 

管轄權限制 

 

12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 

105年新修正條文總說明(3/9) 
•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一百
年一月一日生效施行以來，迄今已逾五年，惟實務上針對第五點（
確認機制），除第一項規定因實務操作方式未臻明確而產生消費爭
議外，另又因科技化發展改變消費環境，第二項但書規定於信用卡
付款時，亦出現消費者下單與實際扣款時間差，造成「已付款」時
點之認定爭議，爰擬具「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修正草案」。主要修正說明： 

      一、第一項明定「契約履行及確認機制」，為降低履約爭議之發
生，並保障消費者權益，爰參考歐盟消費者權利保護指令第八條第
二項、英國二○一三年消費契約法第十六條、德國民法第三百十二
條等內容，於本點前段規定企業經營者就消費者訂購流程，應提供
商品之種類、數量及價格等之確認機制。又企業經營者就其與消費
者所訂立之契約，按民法之規定本應依契約內容履行，為使消費者
瞭解此一原則，特於本點後段予以宣示。 

       二、第二項刪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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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五、確認機制及契約
履行  
    企業經營者應於
消費者訂立契約前，
提供商品之種類、數
量、價格及其他重要
事項之確認機制，並
應於契約成立後，確
實履行契約。  

五、確認機制 
    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提供
之確認商品數量及價格機制進行
下單。 
    企業經營者對下單內容，除
於下單後二工作日內附正當理由
為拒絕外，為接受下單。但消費
者已付款者，視為契約成立。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  

105年新修正條文對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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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為降低履約爭議之發生，並保障消費者權益，爰參考歐盟消費者權
利保護指令第八條第二項、英國二○一三年消費契約法第十六條、
德國民法第三百十二條等內容，於本點前段規定企業經營者就消費
者訂購流程，應提供商品之種類、數量及價格等之確認機制。 

二、又考量現行網路購物實務運作推陳出新，企業經營者有主打短時間
到貨，亦有提供預購或訂購等各類不同服務型態，為周全保護消費
者與兼顧企業經營者營運策略，企業經營者就消費者所為之訂購，
其確認機制除應遵循本事項要求之外，亦得依消費型態或經營上之
需求，納入其他網路交易消費者保護之必要資訊，諸如告知嗣後查
詢服務方式，或使消費者知悉預定出貨期程等相關重要事項。 

三、企業經營者就其與消費者所訂立之契約，按民法之規定本應依契約
內容履行。為使消費者瞭解此一原則，特於本點後段予以宣示。至
於契約之成立及履行之各項法定要件與效力，以及履約之消費者保
護事項，皆已於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應回歸適用之，考量本
應記載事項之性質，於此不另行規定。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  

105年新修正條文說明(5/9) 



企業經
營者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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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關係
回歸適用 
民法及消
保法 

新修正第五點 企業經營者應注意! 
訂立契約前 

  提供商品之種類、數量、價格及其他  
  重要事項之確認機制 
  如告知嗣後查詢服務方式，或使消費   
  者知悉預定出貨期程等 
契約成立後，確實履行契約 

「定型化契約」定義與重要規定 

1. 定義規定於民法第 247-1 條前段、消保
法第 2 條第 7 款 

2. 消保法第 17 條…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
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
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 

3.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5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未
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
內容。 

 
民法第 153 條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
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  

105年新修正條文說明(6/9)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確
認機制及契約履行 

實務案例 

結語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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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欲購買
之商品 

•選擇商品種類及數量並放入購物車 

•若選擇不同的配送方式，隨行購物車將顯示於指定的購物車中 

登入會員 

•填入帳號、密碼及頁面上認證碼，點選登入 

•若尚未加入會員，點選「註冊」加入會員 

確認配送和
購物車商品 

•選擇配送方式 

•確認商品、樣式、金額等資訊，確認無誤後，請點選下方「結帳」按鈕 

填寫訂單資
訊與付款 

•填寫收件資料、選擇發票類型 

•選擇付款方式、完成後按下確認鍵 

18 

我國電商都有完整購物流程，包含確認商品、數量和價格 

購物流程─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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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為降低履約爭議之發生，並保障消費者權益，爰參考歐盟消費者權
利保護指令第八條第二項、英國二○一三年消費契約法第十六條、
德國民法第三百十二條等內容，於本點前段規定企業經營者就消費
者訂購流程，應提供商品之種類、數量及價格等之確認機制。 

二、又考量現行網路購物實務運作推陳出新，企業經營者有主打短時間
到貨，亦有提供預購或訂購等各類不同服務型態，為周全保護消費
者與兼顧企業經營者營運策略，企業經營者就消費者所為之訂購，
其確認機制除應遵循本事項要求之外，亦得依消費型態或經營上之
需求，納入其他網路交易消費者保護之必要資訊，諸如告知嗣後查
詢服務方式，或使消費者知悉預定出貨期程等相關重要事項。 

三、企業經營者就其與消費者所訂立之契約，按民法之規定本應依契約
內容履行。為使消費者瞭解此一原則，特於本點後段予以宣示。至
於契約之成立及履行之各項法定要件與效力，以及履約之消費者保
護事項，皆已於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應回歸適用之，考量本
應記載事項之性質，於此不另行規定。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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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頁面呈現之商品名稱、價格、
內容、規格、型號及其他相關資訊，皆
為您與本公司締結契約之一部分。您同
意依據本公司所提供之確認商品數量及
價格機制進行下單。 

確認機制 
(種類、數
量、價格
確認) 

參考案例 

本公司將就經會員確認之商品品項、數
量、價格及其他重要資訊，提供確認通
知予會員(如網頁直接顯示或寄發電子郵
件)。 

會員使用本網站進行交易時，應依據網
站上所提供之確認商品數量及價格機制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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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機制 
(其他重要
資訊) 

參考案例 

商品寄出時將寄一封出貨通知信給貴用
戶，貴用戶可隨時至「查訂單」確認訂
單最新資料，並可點選該筆訂單的「訂
單明細」確認付款/訂購/出貨資訊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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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成立後，將確實履行契約 契約履行 

參考案例 

各該商家將就其商品、服務或其他交易
標的物之品質、內容、運送、保證事項
與瑕疵擔保責任等，向您事先詳細闡釋
與說明並履行。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法律爭議 

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之規範沿革-確
認機制及契約履行 

實務案例 

結語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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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應落實資訊充分揭露 

•網路購物服務型態日新月異 

•企業經營者應透過明確契約約定，如：告知嗣後查詢服  
務方式、或使消費者知悉預定出貨期程等相關重要事項 

•落實資訊充分揭露，始能兼顧保護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營
運 策略之雙贏局面 

契約解釋回歸民法和消保法規定 

•契約成立及履行之各項法定要件與效力，以及履約之消費
者保護事項，均回歸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解釋，避免爭議 

結語 



敬請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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